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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

19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9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

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欢乐谷” ）信托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近日，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 ）拟设立信托计划，以募集的信托资金向武

汉欢乐谷提供不超过13亿元信托贷款，期限不超过24个月，利率均为当前房地产行业正常水平，用于武

汉欢乐谷名下东湖城项目K2地块的开发建设，武汉欢乐谷和厦门信托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首义支行对约定账户进行资金监管。

担保措施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

司分别以其持有武汉欢乐谷50%股权、30%股权向厦门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武汉欢乐谷以其拥有的土

地使用权作抵押，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公司要求武汉欢乐谷向本公司提供反

担保。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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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信托借款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

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提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与其他股东

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如公司因金融机构要求，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

超股权比例的担保，则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

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持有80%权益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欢乐谷” 或“借款

方” ）拟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或“贷款方” ）合作，签署了《厦门信托-福星

惠誉东湖城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借款合同》、《厦门信托-福星惠誉东湖城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之资金监管协议》、《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相关协议，厦门信托拟设立信托

计划，并以信托募集资金向武汉欢乐谷提供不超过13亿元信托贷款，期限不超过24个月，利率均为当前

房地产行业正常水平，用于武汉欢乐谷名下东湖城项目K2地块的开发建设，武汉欢乐谷和厦门信托委

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首义支行对约定账户进行资金监管。

担保措施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惠誉置业” ）、湖

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欢乐谷置业” ）分别以其持有武汉欢乐谷50%股权、

30%股权向厦门信托提供质押担保，武汉欢乐谷以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根据有关约定，若武汉

欢乐谷名下福星惠誉·东湖城K2项目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则不要求办理本次土地使用权抵押登

记；若该项目项下的30万平方米可售物业中非住宅部分在具备在建工程抵押条件时应追加办理在建工

程抵押），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公司要求武汉欢乐谷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审批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在授权期内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不超过300亿元担保（含子

公司之间相互担保），且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被担保人及额度内。 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武汉欢乐谷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本年度经审批担保额度为200,000万元，已使用担保额度

为0万元，本次使用额度104,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6,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债务人）武汉欢乐谷

成立日期：2012年1月6日

注册地址：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办公大楼3楼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注册资本：10亿元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

及代理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武

汉惠誉置业、湖北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分别持股50%、30%，武汉俊嘉置业有限公司（非公司关联方）持

股20%。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6月30日/2019年半年度（数

据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数

据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17,691,511.58 9,648,429,236.97

负债总额 6,184,402,381.46 6,205,478,574.49

资产负债率 62.36% 64.32%

净资产 3,733,289,130.12 3,442,950,662.48

或有事项 529,668,529.88 486,899,888.26

营业收入 1,087,881,601.01 2,243,636,104.67

利润总额 387,123,478.65 490,639,611.65

净利润 290,338,467.64 363,515,876.29

三、担保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担保事项为厦门信托以信托募集资金13亿元向武汉欢乐谷提供贷款， 期限不超过24个月，利

率均为当前房地产行业正常水平。 担保条件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惠誉置业、湖北欢乐谷置业分

别以其持有武汉欢乐谷50%股权、30%股权向厦门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武汉欢乐谷以其拥有的土地使

用权作抵押（以相关约定为准），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包括上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负担的80%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融资本金及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所支出的费用等，其中甲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保全担

保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公证费、执行费、律师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及其他有关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行为属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

的情况。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筹措资金，促进项目快速开发。 武汉欢乐谷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截至

2019年上半年末，拥有土地开发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约46.65万平方米，该项目临近武汉市武昌区东湖风

景区，地理位置优越，未来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已要求被担保方提供相关反担保，董事会认为本次

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目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含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708,546.71万

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04,726.32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1,708,546.71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56.36%）、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

204,726.32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10.25%）。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对债务的偿付，

公司及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无业务往来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

讼的担保。 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0，逾期担保为0。

六、备查文件

1、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2、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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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

年9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会议相关文件于会议召开前5天以书面、专人送达方式递呈董

事会成员。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岩先

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南京）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北京电子城（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电子城”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有限” ）的全资子公司，南京电子城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为满足南京电子城业务经营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电子城有限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4亿元对南京电子城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南京电子城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15亿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事项。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电子城” ）是公司全资子公

司电子城有限的全资子公司，昆明电子城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为满足昆明电子城业务经营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电子城有限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亿元对昆明电子城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南京电子城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5亿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19-068）。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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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增资标的名称：北京电子城（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电子城” ）及中关村电子城（昆

明）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电子城” ），两公司均为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电子城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增资金额：对南京电子城增资人民币14亿元，增资完成后，南京电子城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5亿

元。 对昆明电子城增资人民币4亿元，增资完成后，昆明电子城注册资本增至5亿元。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增资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1、南京电子城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为满足南京电子城业务经营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

其整体实力，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有限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4亿元对南京电子城进行增资，增资完成

后，南京电子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亿元。

2、昆明电子城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为满足昆明电子城业务经营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

其整体实力，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有限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亿元对昆明电子城进行增资，增资完成

后，昆明电子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北京电

子城（南京）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产业园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上述两项增资方案。 该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南京电子城基本情况：

1、企业注册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电子城（南京）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红月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住 所：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128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自有房屋租赁；建筑工程

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修理；从事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2、本次增资及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有限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4亿元对南京电子城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南京

电子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亿元，电子城有限持有南京电子城100%股权。

3、南京电子城主要财务指标

南京电子城尚处于开发、建设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78,342,201.75元 4,154,929,790.79元

资产净额 76,472,433.58元 72,033,402.07元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3,527,566.42元 -27,966,597.93元

4、本次对南京电子城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南京电子城为电子城·南京数码港项目实施主体。 该项目占地约8.53万平米，预计总建筑面积39万

平方米。 属于南京铁北红山新城规划 “创新商务商贸集聚区” 和“两心两园、两廊一带” 的商务商贸服

务核心区，地理位置具有稀缺价值。 周边交通便利，西侧紧邻城市主干道红山路，距离地铁1号、3号线约

1.5公里，距离规划中的地铁6号、9号线在1公里以内。项目整体定位为红山产城融合首发示范项目，未来

打造成为铁北新城首个5A标准甲级商办标杆，打造创新产业集聚核心、智慧商务标志先导和宜产宜居

的创想圈层。

本次增资是为满足南京电子城业务经营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及南京电子城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昆明电子城基本情况：

1、企业注册信息：

企业名称：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宪宏伟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住 所：云南省滇中新区大板桥街道办事处云水路1号A1栋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会议服务。

2、本次增资及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子城有限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亿元对昆明电子城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昆明

电子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元，电子城有限持有昆明电子城100%股权。

3、昆明电子城主要财务指标

昆明电子城尚处于开发、建设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6,481,050.99 772,917,499.59

资产净额 92,334,434.06 89,301,288.44

营业收入 102,043.90 172,980.87

净利润 -3,260,160.63 -3,033,145.62

4、本次对昆明电子城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昆明电子城是电子城集团与昆明市、滇中新区合作搭建的产业招商运营平台，主要承接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00亩，总建设规模约112万平方米，共分为

三期开发建设。

项目定位为面向东盟及南亚的集现代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研发、科技服务及综合配套为一体的

“互联网+”智能科技园区，将重点引进、承接中关村产业转移的科技企业，以东盟及南亚为市场的现代

科技制造企业，对临空经济有需求的现代科技企业，承接华东、华南发展动力强劲的产业转移科技企业，

重点打造现代高端制造、现代科技服务、生命健康装备、临空关联产业等“四大板块” 。

本次增资是为满足昆明电子城业务经营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及昆明电子城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南京电子城、昆明电子城后续将依法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

禁止的风险。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加强对南京电子城、昆明电子城经营活动的管理，防范和控制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9-19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1289号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宏伟先生。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2019年9月26日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26日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15:00至2019年9

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1,311,038,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7.5027%。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310,129,43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67.4559%；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08,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046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7人，代表股份2,588,2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0.1333%。（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选举彭建强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黄黎忠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黄黎忠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公司对黄黎忠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0,927,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10,86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弃权0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7,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68％；反对110,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2％； 弃权0股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聘请公司配股专项审计机构的提案

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配股专项审计机构，承办公司本次配股相关审计业

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0,933,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反对104,36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 弃权0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3,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679％；反对104,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0321％； 弃权0股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分别为30万元和1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0,933,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反对104,36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 弃权0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3,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679％；反对104,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0321％； 弃权0股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李鑫、余松竹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股票代码：

603223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6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刘振东先生关于其解除股权质押登

记及再质押登记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刘振东先生于2018年11月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流通股2,380,000股 （公司转增股本前为1,700,

000股）质押给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详见编号为2018-056的公司公告）。 现刘振东先生将

以上2,380,000股于2019年9月25日解除质押，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股权再质押情况

2019年9月25日，刘振东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流通股2,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83%）质押给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质押期限为12个月。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刘振东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81,742,6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6%；截至本公告日，刘振东先生

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65,465,6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0.0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20%。

三、其他披露事项

（一）股份质押的目的

刘振东先生本次股权质押目的是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二）资金偿还能力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质押期限内，若出现平仓风险，刘振东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

险。 上述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股票代码：

603223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7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华恒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华恒通”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本次担保没有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及合资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5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96%。

一、担保情况概述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孙公司广西华恒通于近日申请额度为4,000万元人民

币的非融资类保函。公司为广西华恒通该项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自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

公司对广西华恒通的授信额度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和2019年5月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华恒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2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海市南珠大道90号海江南花园7幢1801号

法定代表人：栾运先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咨询，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2类1项、2类2项、3类、5类

1项），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液化石油气，丙烯，乙烷的批发（无仓储），燃气表、燃气报警器、燃气采暖热

水炉、燃气锅炉、燃气热水器的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燃气灶具及零部件的销售、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西华恒通系华恒能源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华恒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恒能源” ）持股比例为

73%。

广西华恒通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科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总资产 83,274,553.99 118,026,693.23

净资产 61,440,486.69 65,163,569.05

科 目 2018年度 2019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250,133,144.89 511,532,258.15

净利润 -3,051,603.55 3,519,752.4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广西华恒通申请的4,000万元人民币非融资类保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孙公司，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经营活动在公司控制范围内。公司本次为孙

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0万元，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3,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96%。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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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9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经查，现对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补充披露后的内容：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的议案如下：

议案1：《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议案2：《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除上述更正外，原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同时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传递过程中管理、审核的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

类似问题出现。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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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的议案如下：

议案1：《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议案2：《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2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24日－2019年9月25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24日15:00－9月25日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26号海航大厦10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姜杰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26,297,9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38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3

人，代表股份26,292,9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384％。

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26,297,9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38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3

人，代表股份26,292,9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3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王涵盈、章懿娜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7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2460％；反对19,921,74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75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7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2460％；反对19,921,74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75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未通过。

议案2、《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海投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7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2460％；反对19,904,04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6867％；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7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2460％；反对19,904,043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6867％；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73％。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未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涵盈、章懿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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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9

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9年9月25日14：00在公司12楼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8名，由董事长许文智先生召集并主持，其

中独立董事蒋昌建先生因公务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周昌生先生参加会议并代行表

决权，董事李建光先生、黄鑫先生、周伟先生，独立董事周昌生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公司监事及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剑辉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的规范运作及经营发展需要，经总经理许文智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王剑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司编号：2019-07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的〈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稳定员工队伍，留住核心骨干员工，引进外部优秀人才，推动公司转型发展，公司修订了原有的

《薪酬管理制度》，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2019年度工资调整及年终奖金方案〉的议案》

为了规范薪酬及奖金体系，进一步调动员工积极性，公司制定了《2019年度工资调整及年终奖金方

案》，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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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蕾女士的书面辞职

函，陈蕾女士因个人原因，即日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陈蕾女士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和公司的生产经营，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陈蕾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陈蕾女士辞职后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陈蕾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41,600股。 其离职

后所持股份将严格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应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陈蕾女士在担任公司高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加强公司的规范运作及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许文智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王剑辉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剑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剑辉先生简历后

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7日

附：简历

王剑辉先生，男，197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 最近五年的主要工

作经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设备管理室主任，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杭州

莱茵冠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王剑辉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公告披露日，王剑辉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